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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

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

的通知  

 
(国税函[2009]69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

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规范和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

业所得税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号）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

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

59号），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股权转让所得是指非居民

企业转让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不包括在公开

的证券市场上买入并卖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

票）所取得的所得。  



  二、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行

扣缴义务的，非居民企业应自合同、协议约定

的股权转让之日(如果转让方提前取得股权转让

收入的，应自实际取得股权转让收入之日)起7

日内，到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

管税务机关（负责该居民企业所得税征管的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未

按期如实申报的，依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处

理。  

  三、股权转让所得是指股权转让价减除股

权成本价后的差额。  

  股权转让价是指股权转让人就转让的股权

所收取的包括现金、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等形

式的金额。如被持股企业有未分配利润或税后

提存的各项基金等，股权转让人随股权一并转

让该股东留存收益权的金额，不得从股权转让

价中扣除。  

  股权成本价是指股权转让人投资入股时向

中国居民企业实际交付的出资金额，或购买该

项股权时向该股权的原转让人实际支付的股权

转让金额。   

  四、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以非居民企

业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投资时或向原

投资方购买该股权时的币种计算股权转让价和

股权成本价。如果同一非居民企业存在多次投

资的，以首次投入资本时的币种计算股权转让

价和股权成本价，以加权平均法计算股权成本

价；多次投资时币种不一致的，则应按照每次

投入资本当日的汇率换算成首次投资时的币

种。  

  五、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



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

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

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

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

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资料：  

  （一）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  

  （二）境外投资方与其所转让的境外控股

公司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关系；  

  （三）境外投资方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

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情况；  

  （四）境外投资方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

与中国居民企业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

关系；  

  （五）境外投资方设立被转让的境外控股

公司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说明；  

  （六）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六、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

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

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

税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

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

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

在。  

  七、非居民企业向其关联方转让中国居民


